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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支持在工商局創新科技署開設一個高

級首席行政主任（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的編外職位，由二零零

一年三月九日起為期兩年，以便借調一名公務員到香港應用科技

研究院有限公司，擔任行政總監一職。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由田長霖教授擔任主席而現已解散的行政長官特設創新

科技委員會，曾提出多項建議，其中包括設立一所應用科技研究

院（研究院）進行中游研究發展工作，藉此發展尚未進入競爭階

段的通用技術，以便日後由其他公司把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研

究院會提供進行中游研究工作的能力，以發展知識為本的產業，

從而提高本港的經濟競爭力。這項建議獲得政府接納，並由行政

長官於一九九八年《施政報告》中公布。

3. 研究院會以法定機構的形式成立。鑑於擬備和制定成立

法定研究院所需的法例需時，我們去年根據《公司條例》成立了

一間有限 公司，名 為“ 香港應 用 科技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 （ 該 公

司），在過渡期內展開成立研究院的工作。在法定機構成立當日，

該公司便會隨即解散，而其下的所有資產和法律責任將於同日轉

移至該法定機構。

4. 研究院的發展計劃將分兩個階段進行。在第一階段，即

在坐落於科學園內的永久大樓落成啟用前，研究院將會租用地方

設立臨時辦事處運作，擔當項目管理及協調的角色。在第二階段，

即研究院 永久大樓 落成 啟用後 ， 研究 院 將 會 擔 當 “ 全 面 ” 的 角

色，負責項目管理的工作和進行中游研究發展項目。政府將會撥

款資助該公司和日後的法定研究院的經常營運費用，以及研究院

大樓的建築費用。此外，政府亦會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撥款，

資助研究院的研究項目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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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5. 該公司已透過公開招聘程序，物色了合適人選擔任行政

總裁，受聘者預期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初履新。行政總裁的迫切工

作包括：制定策略以實現研究院的理想；制定研究院的研究計劃；

籌備和推行主要研究項目；制定機制把科技有效轉移至產業；與

產業、大學及本地和海外的其他有關研究機構建立有效的聯繫；

吸引人才加入研究院工作；成立研究院的管理架構；制定一個問

責的行政制度；以及領導和帶領研究院發展為卓有成效的機構。

6. 鑑於行政總裁需負責執行多項工作，我們需要在高級管

理的層面上提供支援，協助他盡快展開該公司的工作。為此，該

公司的董事局決定盡快委任一位行政總監，以支援行政總裁履行

行政、財務管理及其他相關職務。在該高層人員的支援下，研究

院將可順利展開工作，而行政總裁則能專注於有關策略、科技及

研究發展等事宜。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行政總監須盡快展開有

關的籌備工作，以便行政總裁在履新時，可更快制定和推行有關

計劃。鑑於公開招聘行政總監需時，為加快程序，該公司已要求

政府借調一名高級公務員到該公司擔任該職。這做法亦可避免在

該公司成 立初期， 因該 職位的 人 事變 動 而 對 公 司 的 運 作 造 成 不

便。再者，行政總裁是一名非公務員，而該公司是一間受資助機

構。因此，在公司成立初期由一名公務員出任行政總監，以協助

行政總裁的做法（例如協助設立有待政府同意的行政安排備忘錄

所規定的監管機制），較為理想。

7. 行政總監將會主管行政部和開展公司業務的行政工作。

行政總監的職責眾多，其中包括負責所有有關人力資源和財務管

理範圍的事宜、建築工程和辦事處的事宜，以及其他辦公室支援

系統的發展工作。在到任初期，行政總監會為該公司制定有效的

員工結構以履行其使命，並且招聘各類員工，其中很多都會由海

外聘請來港出任高級的職位。鑑於該公司的員工均為非公務員，

行政總監需要訂立具競爭性的服務條款及條件，以便招聘到能幹

的員工。行政總監亦會與行政總裁緊密合作，以制定該公司的商

業計劃，並按該計劃分別制定和訂立可獲政府接納的每年財政預

算及有效監管機制。

8. 行政總監的另一主要工作是籌劃和協調在科學園內研究

院的建築工程，並且在永久大樓落成啟用前，找尋合適的安排以

滿足研究院職能的需求。有見及此，行政總監須評審研究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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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特別需求，以及其他支援服務（例如辦公室家具及設備、

辦公室自動化、電訊、保安等）的需求，藉以確保研究院具備所

有支援服務，能夠順利運作。

9. 鑑於有關職務涉及的工作範圍廣闊、層次高，而且行政

總監須積極主動，我們認為一名高級首席行政主任（首長級薪級

表第 2 點）才具備所需的多方面行政及營運管理經驗，以擔任行

政總監一職。我們相信，如該公司決定保留行政總監一職的話，

它可根據 成立初期 所獲 得的經 驗 ，透 過 公 開 招 聘 物 色 合 適 的 人

選，在借調期後接任行政總監一職。不過，我們屆時會檢討有關

情況。

10. 行政總監職位的詳細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1. 按薪級中點薪額計算，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估計

所需的額外年薪開支為 144 萬 3,000 元，而實施這項建議所需的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 包 括 薪 金 和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開 支 ） 則 為

239 萬 4,000 元。我們會從該公司收回借調人員的全部開支。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請各議員支持在創新科技署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的編外職位，由二零零一年三月九日起

為期兩年。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3. 在獲得各議員對上述建議的意見後，我們會分別於二零

零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九日，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和財務

委員會申請批准，以正式開設該職位。

工商局

二零零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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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行政總監的職責說明行政總監的職責說明行政總監的職責說明行政總監的職責說明

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主要職務和職責─

對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該公司）行政總裁負責，並主管

行政部以執行下列主要職務：

(1)  建立該公司的員工結構、訂立服務條款及條件，以及就有關

政策提供意見；

(2)  為所有核准職位制定和維持員工招聘程序；

(3)  制定人力資源政策，以便有效管理員工，包括人力策劃和發

展、員工調配、員工協商和福利、紀律和投訴等事宜；

(4)  為 該 公 司 制 定 辦公 室 行 政 和 財 務 管 理 及 監 管 制 度 ， 包 括 會

計、物料供應及採購政策、審計及資源管理等；

(5)  協助制定商業計劃，以及擬備該公司的每年財政預算；

(6)  訂立多項支援服務（例如辦公地方、永久大樓發展工作、辦

公室家具及設備、辦公室自動化、電訊、保安等），並監察該

等服務的供應情況；

(7)  就有關該公司的財務及行政工作等事宜與政府保持聯絡，並

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及

(8)  擔任該公司的公司秘書一職。


